
 

GB 26396-2026《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》 

国家标准第 1 号修改单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增加以下条款： 

4.3.4 已有推荐性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家用织物洗涤剂产品，如洗衣

粉、洗衣液，产品中表面活性剂（总活性物）质量分数、去污力应符合相应

的标准规定。 

7 标识要求 

家用织物洗涤剂产品应标识表面活性剂（总活性物）质量分数，具体标

识方式按照 GB/T 36970。 

 



 

GB 26396-2026《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》 

国家标准第 1 号修改单编制说明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洗衣粉、洗衣液等织物洗涤剂产品与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，由

于普通消费者对产品质量鉴别能力有限，使得质量好的产品因售价问题，难

以得到市场认可。生产企业在低质低价内卷式竞争中难以获得应有的利润，

不利于行业、企业的健康发展。提高产品质量，为优质优价的产品赢得市场，

发挥国家标准的作用，提出将织物洗涤剂产品活性物、去污力两大核心指标

纳入强制性要求，以保障市场上此类产品在高质量基础上竞争。 

考虑到洗衣粉、洗衣液品种的多样性，不同种类对活性物、去污力的指

标要求各不相同，故设定两项指标的限值条款同已发布的国家标准或行业

标准保持一致，具体增加表述为“4.3.4 已有推荐性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

织物洗涤剂产品，如洗衣粉、洗衣液，产品中表面活性剂（总活性物）质量

分数、去污力应符合相应的标准规定”。如此可以避免各标准之间差异，便

于行业管理。 

为避免市场产品，尤其是大量执行企业标准的产品过度夸大宣称，以诱

导消费者购买产品的不良行为，在标准第 7 章标识要求中，增加“家用织物

洗涤剂产品应标识表面活性剂（总活性物）质量分数”的要求，确保消费者

明白消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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